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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大会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

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让母亲发挥作

用国际组织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如下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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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妇女与经济、妇女与贫穷、妇女教育和培训 
 
 

  让母亲发挥作用国际组织的建议 
 

让母亲发挥作用国际组织欢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审查《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并欢迎有机会为将身为母亲的妇女的具体观点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在一些重大关切领域，实现性别平等的工作已经取得进展，让母亲发挥作用

国际组织欢迎各国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仍有改进的余地。我们将重点在妇女与

经济、妇女与贫穷以及妇女教育和培训方面提出建议。 

让母亲发挥作用国际组织代表着全世界母亲的关切，同时要强调《北京行动

纲要》第二章涉及母性内容的第 29 段： 

应当承认生儿育女、母性和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养

育子女需要父母、男女和整个社会分担责任。在生儿育女方面，妇女的怀孕、

喂养、履行家长责任以及发挥女性职能等，不能成为歧视的理由，也不能成

为限制她们充分参加社会的因素。还应当承认，在许多国家里，妇女在照顾

其家庭的其他成员方面往往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充分认识和支持身为母亲的妇女所发挥的作用，应采取具体行动，协调工

作和家庭生活。这些活动对于实现《北京行动纲要》中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的目标必不可少，因为它们能够支助妇女就业，缓解贫穷问题并增强经济独立。 

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是一项重要问题，对母亲而言更是如此。这与我们每个

人息息相关，包括个人、父母、儿童、老人、公司、公共机构等，因而应在各个

层面采取紧迫的行动。 

鉴于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普遍趋势，必须重新考虑传统的生命过程和职业道

路。从长期考虑，增加灵活性可以使延长后的工作生活受益，而避开紧张工作、

生活和养育子女及组建家庭同时出现的“高峰”期。 

在工作场所，相比无子女的妇女，有子女的妇女在薪金、能力评价和福利方

面遭受着系统性劣势。具体而言，她们可能每生一个孩子就要面临一定的工资处

罚（平均每生一个孩子导致工资减少 12%），这造成了无子女妇女和有子女妇女

之间的工资差距大于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此差距将在老年出现扩大：在欧洲，

男女之间的养老金差距为 39%）。 

在此方面，让母亲发挥作用国际组织要提出以下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源于让

母亲发挥作用国际组织于 2011 年在 16 个欧洲国家针对有子女妇女进行的在线调

查的结果，调查对象共超过 11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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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调查名为“欧洲母亲的愿望”。调查中，母亲们提出的首要关切如下：

缺少陪伴子女的时间，母亲的角色缺乏认可，以及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缺

乏选择。 

她们还希望能够进入劳动市场和有时间教育子女，且能够依据子女的年龄和

人数选择优先关注的对象。 

  对政府的建议 
 

(a) 提供方便、可负担和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在最贫困的偏

远地区，并重点解决妇女的“时间匮乏”问题。为了大幅减少主要由妇女从事的

无偿家庭照料工作所耗的时间，进而为有偿活动腾出时间，水、电、能源、信息

和通信技术、交通、便捷的儿童保育以及医疗保健均是必不可少的； 

(b) 通过开展反映真正用时情况的调查，评估无偿家庭照料工作的货币价值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进而使政策制定者乃至全社会关注此类工作。

根据 2013 年 10 月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玛格达莱娜•塞普尔韦达•卡尔莫纳

报告，无偿家庭照料工作的货币价值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10%至 50%；并将

无偿照料工作纳入当前正在审议的用于衡量福祉的经济和社会替代指标（除国内

生产总值之外，如真实发展指数）； 

(c) 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在法律上将无

偿家庭照料工作确定为产生权利（如获得社会保障、教育与培训、在民主制度中

具有发言权等）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劳动； 

(d) 在计算养老金领取权时，尤其要确认参加无偿家庭照料工作的时段（“照

料补贴”），因为这些时段的工作对于社会的福祉必不可少。不得视此费用为成本，

而应视为对子女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有着积极影响：承认父母的社

会和教育作用，防止妇女贫穷、预防与疲倦和压力有关的社会和健康问题，预防

暴力和辍学、提高生育率等。 

酌情对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利益攸关方提供的建议 

(a) 促进间断型而非直线型的职业道路，从而使得男子和妇女能够部分或完

全离开劳动市场以教育和照料子女或供养亲属，然后在不受到重罚的情况下重返

劳动市场； 

(b) 促进优质非全日制工作和共享职位计划的管理，从而使得男子和妇女能

够依据家庭职责调整工作量，消除一切形式歧视非全日制工作者（主要为有子女

的妇女）的行为，包括在职业晋升、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权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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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解决“孕产处罚”及有子女和无子女群体之间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歧

视，承认并确认在无偿照料工作期间所掌握或培养的能力和技巧，以帮助职业中

断的群体重返劳动市场； 

(d) 促进获得终身教育，以确保各个年龄的妇女都可以获得和培养充分参与

有偿劳动市场所需的知识、能力、才干和技能； 

(e) 推动并支持男女平等分担照料的职责（如通过陪产假、育婴假、提高认

识和教育）。这将使男子能够从一开始便照顾子女，进而有可能使男子的照料贯

穿子女的童年时期； 

(f) 改变当前的法律和做法，以便使妇女能够享有充分和平等获得经济资源

的权利，包括继承权、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以及获得信贷的权利等。 

 

 

 


